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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五一” 假期，

厦门某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工人林

源静和流水线上的工友们一天都

没有休息。 她们穿着防静电服在

车间里加速赶制防护服订单， 机

器 24小时不停， 她们 10 个小时

不休息。

3 月， 林源静所在的企业向

当地人社部门申请了特殊工时

制。 今年 1-4 月， 厦门共开出

179 张特殊工时制审批通过的通

知单， 涉及职工 107104人。

通过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工作

制， 企业可以综合调剂使用年度

内的休息日， 实现企业生产淡旺

季调节。 以林源静所在的企业为

例， 公司可以将未来生产淡季的

休息休假调剂用于当下防护用品

生产的旺季， 职工加班加点多出

的工时可在生产淡季时享受相应

时长的带薪休假。

让林源静担忧的是， 她和车

间里的不少工人都是临时工， 企

业现在不发加班工资， 几个月后

自己若是离职， 就有可能拿不回

这些加班的“血汗钱”。

针对林源静的疑问， 福建拓

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春芳呼吁，

人社部门应严把审批关， 以防疫

情之下不定时工作制被滥用。

胡春芳表示， 企业在申报不

定时工作制时， 需要说明拟实行

特殊工时的工种及职工人数。 如

果林静源所在岗位确属特殊工时

岗位的申报之列， 职工拒绝实行

特殊工时制度的， 双方只能解除

劳动关系。

“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并不意

味着企业可以无限制地要求员工

加班。” 胡春芳强调， 特殊工时

制度分为综合工时制与不定时工

时制， 如该企业实行的是综合工

时制， 综合计算周期内的实际工

作时间不能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

间， 即每日工作不超过 8 小时、

每周工作不超过 40 小时， 超过

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 并按

劳动法第 44 条第一款的规定，

支付不低于工资 150%的加班工

资。 一个工资周期内如遇劳动节

等法定节假日加班的， 企业应按

规定支付不低于工资 300%的工

资。

胡春芳建议执行特殊工时制

度的劳动者， 当用人单位在邮

件、 微信、 工作群等平台发布要

求职工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加班的

通知， 要及时留存加班证据。

特殊工时制加班费会“蒸发”吗

“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了较大

冲击， 且你公司生产资质不全， 经

董事会研究决定， 即日起停工停

产。” 4 月 2 日， 博若森 （福建） 装

饰有限公司木作工厂工人齐飞和 20

多名工友复工还不到一周， 便接到

了总公司寄来的停工通知。 与这张

通知一起送到的， 还有房东寄来的

欠款告知书。 由于公司拖欠租金，

仓库车间和职工宿舍在当月租赁合

同到期后， 将被逐一清退。

令齐飞和工友们不解的是， 生

产资质不健全是 2019 年 9 月总公司

便发现的问题， 为何在半年后才作

出停工停产的决定。 工友们仔细研

究了通知上的各项条款， 却没有发

现停产后复工的时间。 停工期内工

人们只有每月不到 500 元的生活费，

春节以来被欠下的工资也没了着落。

“这是在克扣我们的工资， 逼

我们走。” “疫情期间公司经营压力

大， 要低成本运行， 请你们理解。”

4 月 15 日， 在福州高新区劳动争议

调解中心， 齐飞代表工友和公司上

海总部的负责人面对面协商。

在协商前， 齐飞和工人们查看

了公司年报和每月财务报表。 企业

长期经营不善， 资金缺口在去年就

已形成。 在齐飞看来， 疫情成了企

业甩包袱的借口， 降薪则是变相裁

员的工具， “老板想要省的就是那

笔经济补偿金”。

协商最后有了结果： 企业接受

部分职工的辞职申请， 并同意支付

经济补偿金。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朱

柏涛表示， 疫情期间非员工本人原

因导致停工停产的， 企业在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应按照劳动合同标准或

者视同政策出勤支付工资， 超过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之后， 可以按照生

活费支付工资， 支付金额不得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朱柏涛提醒广大劳动者， 在签

订停工协议和降薪协议时， 要注意

文书中是否明确约定降薪的幅度和

期限， 防止被企业“永久降薪” 或

“超标准降薪”。

博弈：合法降成本还是故意甩包袱

“被通知” “被迫接受”

“被降薪” ……疫情之下， 一些

劳动者正遭遇这样的问题。

“疫情期间企业的降薪行为

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一起商量。” 齐飞表示， “拿一

张降薪通知应付我们这些工作了

十多年的老工人， 把工人接受降

薪当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太

没有人情味！”

“企业不征求职工意见， 直

接发文降薪的操作方式， 存在法

律风险。”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 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家焱表示， 若出现职工反对，

企业直接发文降薪的行为可能被

视为违法， 如果职工就此提出离

职， 企业要支付相应工作年限的

经济补偿金。

“疫情下， 企业降薪不可任

性。” 黄家焱呼吁， 疫情期间的

薪资问题要引入职工民主参与，

纳入集体协商内容， 提交职代会

审议， 接受职工民主监督。

降薪能理解，但不想“被通知”

进入 2020 年第二季度， 很多

劳动者已经正式复工。 一些劳动者

称， 复工后自己的休息休假时间被

调整了，遇到了双休改单休、带薪年

休假被抵扣、 下班后加班加点等情

况。 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骤然增加让

劳动者直呼“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被“抠”掉了一个休息日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各行各业陆续复工， 劳动者从居家

的“宅” 模式切换到在岗的“忙”

模式， 一些劳动者表示遇到了周末

需要加班、 工作日得加班加点赶进

度、 带薪年休假被抵扣掉等问题。

“复工后， 休息时间减少了。”

江苏南京的李女士是一家公司的职

员， 从 2 月 14 日复工以来， 她所

在的公司就要求员工每周六都要上

班， 一直到 6 月底。 “突然把周六

取消掉， 感觉很疲惫， 还需要一段

时间去适应。” 李女士说。

和李女士一样， 双休变单休的

劳动者并不少。 在微博、 知乎等社

交平台， 不少网友发帖称， 自己的

周末被“抠” 掉了一天， 公司通过

邮件、 微信等方式“突然发通知”，

告知连续几周都需要在周六上班。

除了双休日、 法定节假日， 劳

动者关注较多的还有带薪年休假。

复工后， 有劳动者表示， 今年的年

假被延迟复工期间的假期抵扣， 也

有劳动者表示， 虽然公司目前还没

有明确表示要“动” 年假， 但仍担

心在下半年请假时被驳回。

数据也显示， 带薪年休假制度

在一些企业落实得并不充分。此前，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的一项调

查显示，40.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

带薪年休假”，4.1%“有带薪年休假，

但不能休”，18.8%“有带薪年休假，

可以休， 但不能自己安排”。

促生产还是保休息

“最近周末都在加班， 要赶

货， 加班会另算工资。” 4月 27日，

在江苏常州经营一家小型工厂的王

裕敏说。 2月 23日， 工厂在走完审

批流程、 请来工人后正式复工。 一

直担心自己经营的小企业能否“撑

得下去” 的王裕敏终于放下了一颗

悬着的心， 工厂也开足马力， 满负

荷生产。

受到疫情影响， 一些企业在短

期内受到了较大冲击。 “有些企业

在今年第一季度无法正常生产， 可

能会出现生产成本转嫁压力的积累

和生产任务的积压， 导致复工后加

班加点、 减少休假等情况的出现。”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兼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表示。

沈建峰指出， 企业在提前休

假、 调休等事宜上未与劳动者充分

沟通， 现行法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这

种特殊情况下的劳动关系问题的规

则并不完善， 也易导致劳动争议的

发生。

过度加班存在易引发劳动争

议、 影响劳动者身心健康等多方面

潜在风险。 “找工作不易， 要珍

惜； 企业也很难， 能理解。” 在采

访中， 有很多劳动者表示， 虽然偶

有牢骚， 但如果公司面临较大的生

产经营压力， 能够理解并接受在一

段时间内适当、 适度降低薪酬、 调

整工作时间等临时举措， 以期企业

尽快恢复生机。

法定范畴内调整工作时间

复工后带薪年休假被抵扣、 双

休变单休、 工作日加班加点， 这些

有道理吗？ 法律界人士指出， 问题

的核心在于“合法” 与“协商”。

“无论如何加班， 都应该遵循

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不能超过法定

底线， 即每月加班不超过 36 小时，

每天加班不超过 3 小时； 二是应确

保劳动者分享加班成果， 足额支付

劳动者加班工资。” 沈建峰强调。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于

莹莹说， 虽然全国各地各行业复工

进度不尽相同， 但如果劳动者在工

作时间内未提供劳动、 确有休假，

那么以集中调休、 抵扣年休假等方

式调整工作时间并无不妥， “但需

要与劳动者提前协商、 充分沟通”。

人社部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劳

动关系及工资支付意见》 则明确，

国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安排职工，

通过电话、 网络等灵活用工的方式

在家上班完成工作任务。 对不具备

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 与职工协

商， 可以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 企

业自设福利奖等假期。

“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生

产、 工作情况统筹安排带薪年休

假， 劳动者需要与用人单位协商休

年假的时间。 如果用人单位在复工

前已经安排劳动者休年假， 复工后

不再安排年假并无不妥。” 于莹莹

表示。 同时， 于莹莹提醒复工期间

居家办公的劳动者， 要注意保存好

用人单位的工作通知、 自己的劳动

成果、 网上打卡记录等证据， 以免

遇到劳动纠纷时无法举证。

法律界人士指出， 在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 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既是当

下形势的需要， 也是我国劳动关系

双方合作共赢传统的体现。 建议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加强沟通、 增

进理解， 平衡好促进企业生产与保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系， 共抗疫

情， 共谋发展。

（本版均据 《工人日报》）

疫情对经济运行冲击明显， 部分劳动者在复工后面临降薪。 降薪、 调薪是疫情下部分企业求生的自

救方法， 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也是当下大部分企业和劳动者面对危机时共同作出的选择。 也有部分劳动

者担忧， 有企业拿 “疫情” 当幌子违法降薪。 面对疫情期间的薪资问题， 员工期待更多 “话语权”。

4 月， 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数据机构艾媒咨询发布了 《2020 中国 “新冠疫期” 企业信心与降薪行为

数据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46.6%的受访者表示疫情期间薪资较前 6 个月平均月薪出现下降。 面对降
薪， 超过 54.2%的受访劳动者认为， 疫情期间通过协商等合法途径， 薪资调整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互信互谅、 共渡难关成为大多数企业和劳动者的选择。

不过， 有部分劳动者担忧： 有企业拿 “疫情” 当幌子， 在降薪时打违法侵权的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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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才能双赢

疫情下，企业降薪不可任性

双休日被“抠”掉一天，合法吗？


